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8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宁

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

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宁波东力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 公司董事会对该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保留意见内容 

1、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以及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 年宁波东力前董事兼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年富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李文国、宁波东力前董事兼年富供应链总裁杨战武因

涉嫌合同诈骗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并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宁波东力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

甬证调查字 2018039号），宁波东力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截至审计报告日，司法机关对李文国、杨战武涉嫌的犯罪情况尚未有最终

判决结果；中国证监会对宁波东力的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的结论。 

我们无法确定司法机关对上述事项的最终判决结果和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结论对年富供应链和宁波东力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2、对外担保损失 

截至 2018 年末，宁波东力向年富供应链提供了 139,562.49 万元银行融资

的担保，相关银行已向年富供应链和宁波东力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年富供应链



偿付到期债务，并要求宁波东力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宁波东力已计提预计负债

33,100 万元。2019 年 3 月，公安机关已对年富供应链骗取贷款一案刑事立案。

截至审计报告日，担保涉及银行融资的相关诉讼还未有最终的判决结果，年富供

应链破产清算尚未结束，司法机关对年富供应链骗取贷款案以及李文国所涉合同

诈骗案没有最终判决结果，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宁波东力应承担担保损

失的影响金额。我们无法就该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

定是否有必要对预计负债进行调整。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公司存在多项未决诉讼和仲

裁事项，导致资产及银行账户被冻结，偿债能力较弱，存在流动性风险。上述情

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非标准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的影响金额 

1、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以及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李文国、杨战武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

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并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公司于 2018年 8月 24日收到中

国证监会下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甬证调查字 2018039 号），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司法机关对李文国、杨战武涉嫌的犯罪情况尚未有最

终判决结果；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的结论。司法机关对上述

事项的最终判决结果和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最终结论是否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对外担保损失 

由于担保涉及银行融资的相关诉讼还未有最终的判决结果，年富供应链破

产清算尚未结束，司法机关对年富供应链骗取贷款案以及李文国所涉合同诈骗案

没有最终判决结果，因此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应承担担保损失的影响金额，

无法确定对外担保和未决诉讼事项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程度。 

3、针对上述保留事项，公司已预提担保损失 33,100万元。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高度重视，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2、监事会意见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被出

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出具《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

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做出的说明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监事会将持续关注董事会和管理层相关工作开

展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被出

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关于

对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保留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

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董事

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作出的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董

事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作的专项说明；希

望公司董事会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 

五、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向年富供应链提供了 139,562.49 万元银行融资的担

保，部分银行已向年富供应链和公司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年富供应链偿付到期

债务，并要求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 33,100 万元。年

富供应链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

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应该中止。年富供应链破产管理人已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分别向有关法院、



仲裁委员会寄送了中止有关案件审理和执行的通知，公司已收到部分银行诉讼中

止的民事裁定书。同时，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收到宁波市公安局出具的《立

案告知书》，年富供应链骗取贷款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宁波市公安局已对

该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中。公司正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处理，最大限

度维护公司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